
华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三支一扶人员（县级配套）社会保险、艰边补专项资金
立项依据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云南省2022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云南省2023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公告》《关于转发做好“三支一扶”大学生参加社会保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玉人社发〔2015〕225号）、《关于做好2023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云人社通〔2023〕18号）和《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溪市财政局关于做好“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待遇保障落实工作的通知》（云人社发〔2023〕25号）的要求，积极协调县级财政配套项目资金到位，切实加强对“三支一扶”大学生的服务管理工作，提高“三支一扶”大学生保障水平。

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项目基本概况

为稳定“三支一扶”大学生服务基层，根据云人社发〔2015〕138号、云人社通 〔2022〕26号文件精神，设立“三支一扶”大学生社会保险费专项资金项目，并及时掌握各年发布的社会保险缴费政策。

项目实施内容

及时掌握“三支一扶”大学在岗人数，预测下一年度招募人数，并根据当年发布的社会保险缴费政策标准，进行专项资金测算，依据《关于转发做好“三支一扶”大学生参加社会保险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玉人社发〔2015〕225号）和《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溪市财政局关于做好“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待遇保障落实工作的通知》（云人社发〔2023〕25号）要求“所需财政承担的经费，市、县区两级财政按照各50%的比例分担”，测算出县级财政承担金额。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人事人才管理股编制资金发放额度，财务人员对接财政，资金拨付至县人社局后，县人社局财务人员按“三支一扶”人员在岗实际情况按时支付。

资金安排情况

纳入县财政年初预算，三支一扶人员（县级配套）社会保险、艰边补专项资金需要230,422.00元。

项目实施计划

本项目2026年度预算资金230,422.00元。其中：本级财政230,422.00元，本级财政按月拨付，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人员生活补助预计151,228.00元，社会保险预计39,066.00万元，公积金预计40,128.00元，全年总预计230,422.00元。
项目实施成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培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的基层人才为根本，以服务基层、改善基层人才队伍结构为目的，以稳定规模、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为重点，为基层输送和培养一批急需紧缺的管理人才、专业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着力构建“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的长效机制。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干事创业，努力造就一支扎根基层、奉献基层的青年人才队伍，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